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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1717786][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广西物品编码与标准化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交控航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韦庭三、李军、肖琼、石卫师、林涛、陆启进、刘超、李正杰、黄葆、杨霞、商晖、朱国琦、阳婷、彭杏、吴耀巧、农凯、唐继微、顾浪腾、何君、李皓、陆小芳、肖博元、周哲、王泽武、韦怿琳、李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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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9120463][bookmark: _Toc219120400][bookmark: _Toc5183][bookmark: _Toc221717787][bookmark: BookMark3]引言
随着低空经济快速发展，无人机在城市轨道交通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但城市轨道交通沿线及附属设施周边空域的无人机飞行活动也对轨道交通与城市公共空间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为规范城市轨道交通低空无人机飞行行为，防范无人机与轨道设施、运营列车发生碰撞等安全事故，保障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公众出行安全及空域使用秩序，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结合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实际需求，制定本规范。本规范的实施旨在明确各方主体责任，细化空域划分标准，规范飞行作业流程，建立健全安全管理与应急处置机制，为城市轨道交通低空无人机飞行管理提供统一、可操作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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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低空无人机飞行管理规范
[bookmark: _Toc219120464][bookmark: _Toc219120401][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13269][bookmark: _Toc221717788]范围
[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本文件界定了城市轨道交通低空无人机飞行管理相关术语定义，规定了轨道交通低空无人机飞行的空域划分与飞行控制、无人机设备、无人机运行、无人机飞行以及安全和应急处置等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沿线及附属设施周边真高120 m以下低空域范围内使用轻型、小型无人机（不含航模）飞行对城市轨道交通设备设施开展的线路巡检、工程测绘、应急救援、故障排查等专项作业的管理。不包含因地震、洪水、火灾、坍塌等突发事件开展的紧急救援飞行活动（经相关部门批准的专项救援除外）。
[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19120465][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19120402][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9682][bookmark: _Toc221717789]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219120403][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219120466]GB/T 38909  民用轻小型无人机系统电磁兼容性要求与试验方法
GB 42590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安全要求
[bookmark: _Toc30666][bookmark: _Toc221717790]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城市轨道交通
采用专用轨道导向运行的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系统，包括地铁、轻轨、单轨、磁浮、自动导向轨道等系统和车站、车辆段、停车场、轨道线路等附属设施。

低空无人机
具备自主飞行或遥控飞行能力，自备动力系统，在地表以上真高1000 m以下空域飞行的无人驾驶航空器。
本文件低空无人机按性能指标分为微型、轻型、小型、中型，不包括大型低空无人机。
 
轨道交通禁飞区
为保障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禁止无人机飞行的特定空域，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地面及高架线路两侧一定范围、车站出入口上方、车辆段核心区域等。

轨道交通限飞区
在城市轨道交通低空域中，对无人机飞行高度、时段等作出限制性规定的空域，包括城市轨道交通沿线非核心区域、换乘枢纽周边等空域。

轨道交通适飞区
除轨道交通禁飞区、轨道交通限飞区外，经审批或报备后可开展无人机飞行活动的空域。

飞行作业单位
具备相应资质，在城市轨道交通低空域开展无人机飞行作业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
负责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运营管理、设施设备维护，对管辖范围内低空域无人机飞行活动实施安全管理的法人单位。
[bookmark: _Toc219120404][bookmark: _Toc219120467][bookmark: _Toc31625][bookmark: _Toc221717791]空域划分与飞行限制
[bookmark: _Toc219120405][bookmark: _Toc219120468][bookmark: _Toc28422][bookmark: _Toc221717792]空域划分
划分原则
城市轨道交通管辖设备设施范围内空域划分原则包括：
遵循安全优先、分类管控、协同利用、动态调整的原则，结合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类型、周边环境、运营特点、安全需求、进行空域划分；
空域划分应与城市低空交通管理规划相衔接，兼顾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与低空经济发展需求，明确各空域的边界、范围及管控要求；
禁飞区、限飞区的划定应设置明显的空域标识，宜同步纳入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系统及当地低空交通管理平台。
划分方法
采用水平分区与垂直分层相结合的方法，水平方向以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边界为基准划定不同空域范围，垂直方向按真高划分为不同飞行层次。
空域动态调整
城市轨道交通管辖设备设施范围内空域划分可进行动态调整：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可根据城市轨道交通施工维护、大型活动、突发安全事件等情况，临时调整禁飞区、限飞区的范围和管控要求，并提前24 h通过官方渠道及低空交通管理平台发布公告；
临时空域管控结束后，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及时恢复原空域划分要求，并同步更新公告及平台信息；
空域划分方案应每年度进行一次评估，根据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延伸、周边环境变化、低空作业需求等情况进行优化调整，并报当地低空交通管理部门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备案。
[bookmark: _Toc219120469][bookmark: _Toc219120406][bookmark: _Toc5455][bookmark: _Toc221717793]飞行限制要求
禁飞区要求
飞行范围
低空无人机在禁飞区飞行范围主要包括：
城市轨道交通地面及高架线路两侧各10 m范围内空域；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5 m范围乘客出行通道自地面起以上10 m范围内空域；
车辆段、停车场内露天轨行区上方自地面起至以上10 m范围内空域；
轨道沿线高压接触网（露天段）覆盖空域及两侧各5 m范围内空域；
其他可能危害行车安全与乘客人身安全的区域；
具体由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会同空中交通管理机构划定，以公告形式向社会公布，并在禁飞区边界设置明显警示标识。
限制要求
低空无人机在禁飞区限制要求主要包括：
低空无人机不应跨越禁飞区边界在禁飞区飞行；
因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应急抢修、重大安全隐患排查等特殊情况确需飞行的，需提前24 h向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和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提交书面飞行申请，说明飞行目的、飞行范围、飞行高度、飞行时段、无人机型号及操控员资质等信息，经批准并签订安全保障协议后，方可在指定时间、指定范围开展飞行活动，且飞行全程需有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专人现场监护。
限飞区要求
飞行范围
低空无人机在限飞区飞行范围主要包括：
城市轨道交通地面及高架线路两侧各100 m范围内空域；
城市轨道交通换乘枢纽、大型车站（日客流量超过5万人次）出入口50 m范围内空域;
车辆段、停车场内露天轨行区上方自地面起10 m以上范围内空域；
城市轨道交通主变电站及外部电源线路的高压输电线路半径50 m范围内环形空域；
限飞区范围由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结合线路周边环境、人口密度等因素细化划定，报当地空中交通管理机构备案后公布。
限制要求
低空无人机在限飞区限制要求主要包括：
飞行活动应在取得空中交通管理机构空域申请报备或审批手续后，同步向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进行飞行计划报批；
在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段、停车场区域执行飞行任务涉及轨行区上方空域时应避开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设置的列车收发车时间段；
在110 kV高压输电线路附近执行飞行任务时应主动避让高压线路走廊，确保无人机与电力设施保持垂直及水平距离不小于10 m的安全距离。
适飞区要求
飞行范围
城市轨道交通低空域中，未划入禁飞区、限飞区，且经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及当地低空交通管理部门备案的空域，划定为可飞区，可飞区应远离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核心区域，且无明显电磁干扰、障碍物遮挡等飞行安全隐患。
限制要求
低空无人机在适飞区限制要求主要包括：
适飞区内无人机飞行速度不宜超过10 m／s（36 km／h），不应在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运行高峰时段（早7:00～9:00、晚17:00～19:00）开展大规模多架次飞行作业；
适飞区内单空域同时飞行的多架无人机应保持不低于50 m的水平安全距离、不低于20 m的垂直安全距离；
无人机飞行作业应避开暴雨、雷电、大风（风力≥6级）、大雾（能见度＜500 m）等恶劣天气，不应在夜间（当日22时至次日6时）开展非应急类飞行作业，应急类夜间飞行应制定专项照明及安全保障方案。
[bookmark: _Toc219120407][bookmark: _Toc219120470][bookmark: _Toc26979][bookmark: _Toc221717794]无人机设备管理要求
[bookmark: _Toc219120471][bookmark: _Toc219120408][bookmark: _Toc31948][bookmark: _Toc221717795]无人机通用要求
无人机设备选型应符合GB 42590的规定，完成实名登记及激活，在机身显著位置标注产品类型及粘贴唯一识别码，且识别码应清晰可辨、不易脱落。
无人机应具备抗电磁干扰、自主避障、实时定位、数据回传等核心功能，适配城市轨道交通沿线复杂的电磁环境及空域环境，其抗电磁干扰能力应符合国家相关电磁兼容标准要求。
无人机应具备故障应急处置能力，当出现定位丢失、通信中断、动力故障等情况时，能自动执行返航、悬停、迫降等安全操作。
用于城市轨道交通低空飞行的无人机，其续航能力应满足单次作业需求，且预留不少于20%的应急续航电量；搭载的任务载荷应牢固固定，避免载荷脱落引发安全风险。
[bookmark: _Toc219120472][bookmark: _Toc219120409][bookmark: _Toc9810][bookmark: _Toc221717796]无人机主要性能要求
无人机的主要性能要求包括：
无人机的定位精度应不低于1 m，隧道内等GNSS信号遮挡区域，应配备惯导／视觉等融合定位系统，定位精度不低于2 m；
无人机应具备多方向避障能力，能精准识别飞行路径中的障碍并完成自动悬停、避让或安全降落动作；前方、后方、下方避障检测距离不低于10 m，上方、侧方避障检测距离不低于5 m，且避障响应时间不超过0.5 s；
动力系统应配备完善的过压、过流、短路保护装置；
需集成符合GB/T 38909要求的远程识别模块，实时广播设备身份、位置、速度等核心信息，同时内置电子围栏系统，对敏感区域实现自动禁入；
轻型、小型无人机应严格限制最大飞行高度与速度，多旋翼机型悬停水平精度≤2 m（RMS）；
应急处置性能应满足数据链中断、低电量或导航失效等异常场景下的预警与处置需求，可自动执行悬停、返航或迫降操作，配备降落伞的机型需确保开伞可靠性；
电磁兼容性应符合GB 42590规定，在复杂电磁环境下无信号干扰、无运行异常，同时具备良好的环境适应性；
夜间或低能见度（能见度低于1000 m）条件下飞行的无人机，需配备防撞灯、航行灯等灯光系统，防撞灯需为红色常亮，航行灯需满足左红右绿尾白的配置要求，光照强度确保在500 m范围内可见；
无线电发射设备需符合国家无线电管理相关规定，避免对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产生干扰，其工作频率、发射功率等参数需经检测合格。
[bookmark: _Toc219120473][bookmark: _Toc219120410][bookmark: _Toc1645][bookmark: _Toc221717797]无人机设备登记、注销与变更
无人机设备应当按照规定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进行实名登记，取得登记标志后方可激活使用。
取得实名登记的无人机，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申请注销登记：
无人机的所有权或者占有权发生变更；
无人机退出使用、报废或者失事；
无人机所有权依法转移境外并已办理出口适航证的。
取得实名登记的无人机，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更新相关信息：
轻型、小型无人机，如空域保持和可靠性监视能力、速度或者高度等出厂性能及参数发生改变，由其所有人完成信息更新；
所有人或者占有人的联系方式或其他信息变更，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用途变更，由其所有人完成信息更新。
[bookmark: _Toc219120474][bookmark: _Toc219120411][bookmark: _Toc30791][bookmark: _Toc221717798]无人机运行管理要求
[bookmark: _Toc219120412][bookmark: _Toc219120475][bookmark: _Toc13223][bookmark: _Toc221717799]飞行作业单位要求
使用轻型、小型无人机从事飞行活动的飞行作业单位，应申请取得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营合格证。
飞行作业单位应配备与业务规模匹配、持有民航局认可资质的无人机操控人员，超视距飞行需配备CAAC超视距驾驶员，且执照类型与作业场景一致。
飞行作业单位应在开展城市轨道交通低空无人机飞行作业前，向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及当地低空交通管理部门进行作业备案，备案内容包括单位资质、作业范围、作业时段、无人机设备信息、操作人员资质等，备案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在3个工作日内办理变更手续。
[bookmark: _Toc219120413][bookmark: _Toc219120476]飞行作业单位应建立完善规章制度，明确飞行计划申报、空域审批、作业实施、安全管控、数据管理等全流程要求。
飞行作业单位应建立飞行作业人员考核评价体系，对操作人员的作业质量、安全记录、违规行为等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与岗位任职、作业安排挂钩。
[bookmark: _Toc14443][bookmark: _Toc221717800]操作人员要求
在适飞空域内操控轻型及以下无人机视距内飞行的人员，无需取得操控员执照，但应当熟练掌握有关机型操作方法，了解风险警示信息和有关管理制度。
操控小型无人机飞行的人员应取得民用航空管理部门颁发的相应等级操控员执照。
实施超视距飞行的操作人员，需持有小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具备相应类别、级别和型别等级及超视距等级。
飞行作业单位宜组织无人机飞行人员接受系统培训，内容涵盖《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城市轨道交通空域管理要求、设备操作技能、应急处置流程及轨道运营安全知识。
[bookmark: _Toc219120477][bookmark: _Toc219120414][bookmark: _Toc2148][bookmark: _Toc221717801]无人机飞行管理要求
[bookmark: _Toc13534][bookmark: _Toc221717802]基本要求
飞行前需熟悉飞行任务方案，确认飞行空域已获批，了解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时段、沿线设施分布及周边环境；严禁未经批准进入禁飞区，严禁擅自更改飞行计划、超范围或超高度飞行。
飞行中严格遵守避让规则，优先避让有人驾驶航空器、无动力航空器及地面、水上交通工具。
严禁在饮酒、服用麻醉剂或其他影响操控能力的药物后操控无人机；飞行期间不得擅自离开操控岗位，超视距飞行需配备观测员，观测员与操控员需保持实时通信，协助监控空域环境。
严禁利用无人机实施违法拍摄、扰乱公共秩序、妨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等行为；不得非法采集、存储、传输城市轨道交通核心设施涉密信息及个人信息。
操作人员对飞行操作安全直接负责，发现设备异常、空域冲突或其他安全隐患时，立即采取返航、迫降等应急措施，优先保障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和公众安全，并第一时间向运营单位和监管部门报告。
飞行任务完成后，如实记录飞行经历信息，包括飞行时间、空域范围、设备状态、安全问题及处置情况等，报送运营单位存档；飞行数据需保留至少1年。
积极配合监管部门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的监督检查，如实提供飞行数据、设备信息、资质证明等资料，不得隐瞒或谎报。
[bookmark: _Toc219120416][bookmark: _Toc219120479][bookmark: _Toc29877][bookmark: _Toc221717803]飞行作业流程
飞行计划申报
在限飞区、适飞区开展飞行活动的，需先行向当地低空交通管理部门申报飞行计划及空域审批，并提前24 h通过专用信息化平台向轨道交通运营单位申报飞行计划，申报信息包括飞行区域、高度、速度、时段、任务类型、设备信息、操控员资质等，报备材料应真实、完整、准确。
飞行计划审批
飞行计划审批应该符合如下要求：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在收到飞行计划申报后12 h内完成审核，对符合空域管控要求、安全保障措施到位的，予以批准；对不符合要求的，应书面说明理由并反馈申报单位；
经批准的飞行计划不得擅自变更，若因天气、设备、作业需求等原因需要变更的，应重新履行申报审批手续；
应急救援等紧急情况可实行“先飞行后补手续”。

[bookmark: _Toc219120480][bookmark: _Toc219120417][bookmark: _Toc22034][bookmark: _Toc221717804]飞行实施
飞行前准备
操作人员执行飞行任务前需确认以下条件：
飞行作业前应对无人机进行全面自检，包括电池电量、定位系统、通信系统、避障系统、任务载荷等，确认设备状态良好，无安全隐患；
飞行作业前应检查飞行空域环境，清除飞行区域内的障碍物，确认空域无电磁干扰、无其他飞行活动，设置明显的作业警示标识；
飞行作业前应召开作业交底会，明确作业任务、飞行航线、安全要求、应急处置措施，操作人员应确认全部交底内容，签字备查。
[bookmark: heading_33]飞行中管理
操作人员执行飞行任务过程中需注意以下情况：
操作人员应严格按照批准的飞行计划开展作业，严格遵守空域划分要求、飞行高度、速度、时段限制，不得擅自偏离飞行航线、超出作业空域；
飞行过程中持续监控飞行状态，通过地面站实时查看无人机位置、高度、速度、电量等参数，严格遵守飞行高度、速度和空域范围限制，发现异常及时采取处置措施；
飞行过程中，若遇到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调整、恶劣天气、空域冲突等突发情况，应立即暂停飞行作业，将无人机返航至安全区域，并及时向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及当地低空交通管理部门报告；
多架无人机同时开展飞行作业时，应指定专人负责协同管控，明确各无人机的飞行航线及安全距离，避免出现空域冲突、碰撞等安全风险；
夜间飞行（日落至日出期间）需开启无人机防撞灯、航行灯，确保灯光清晰可见，且飞行范围不得超出操控员视距（水平视距不超过500 m，垂直视距不超过120 m）；
在降雨、大风（风力超过7级）、大雾（能见度低于1000 m）等恶劣天气条件下，严禁在限飞区、可飞区开展飞行活动；飞越道路、河道等区域时，需保持足够的安全高度，避免影响地面交通和水上交通；
飞行过程中采集的城市轨道交通相关数据，应实时回传至飞行作业单位及轨道交通运营单位的管理平台，确保数据可追溯、可监控。
飞行后管理
操作人员执行飞行任务结束后需确认以下内容：
无人机完成飞行作业后，应返回指定起降点，操作人员应完成设备回收、自检，清理作业现场，拆除作业警示标识；
操作人员应在飞行作业结束后12 h内，向轨道交通运营单位提交飞行作业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作业完成情况、飞行数据、设备状态、安全情况等；
飞行作业单位应及时对飞行作业数据进行整理、存储，对飞行作业记录进行归档，纳入无人机设备档案及作业管理档案；
若飞行作业过程中出现设备故障、安全隐患、违规操作等情况，飞行作业单位应及时进行分析，制定整改措施，整改完成后方可开展后续飞行作业。
[bookmark: _Toc219120481][bookmark: heading_6][bookmark: _Toc219120418][bookmark: _Toc15681][bookmark: _Toc221717805]安全管理
[bookmark: _Toc219120420][bookmark: _Toc219120483][bookmark: _Toc23566][bookmark: _Toc221717806]飞行监控与风险预警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建立飞行监控系统，对飞行任务的监控与预警应满足以下要求：
飞行监控系统可实时跟踪无人机飞行轨迹，宜实现与无人驾驶航空器一体化综合监管服务平台数据对接，确保飞行全程可追溯；
飞行监控系统应具备空域冲突预警、设备故障预警、越界飞行预警等功能，预警信息应及时推送至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及飞行作业单位的相关管理人员，预警响应时间不超过1 min；
飞行作业单位应实时监控无人机的飞行状态，配备专职的监控人员，对飞行过程中的安全风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采取防范措施；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建立城市轨道交通低空无人机飞行动态监控体系，整合低空交通管理平台、无人机飞行作业平台、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系统的信息，实现对无人机飞行状态、作业空域、飞行航线的实时监控；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负责监测沿线空域无人机飞行动态，需在地面及高架线路关键区段安装无人机侦测设备，实现对禁飞区、限飞区无人机飞行的实时监测；建立违规飞行预警机制，发现违规飞行后，立即通过广播、短信等方式发出警示，同时向公安机关、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报告，必要时配合开展反制措施。
[bookmark: _Toc24590][bookmark: _Toc221717807]碰撞规避与安全防护
无人机执行飞行任务时时应满足以下碰撞规避与安全防护要求：
无人机应具备自主碰撞规避能力，飞行过程中若检测到障碍物、其他飞行物或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应立即自动调整飞行航线或执行悬停、返航操作；
飞行作业单位应在飞行作业前对飞行空域进行风险评估，识别飞行安全风险点，制定风险防范措施，在高风险区域开展作业时，应配备地面安全防护人员；
禁止无人机在城市轨道交通低空域开展特技飞行、编队飞行等非作业性飞行活动，禁止无人机靠近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列车、接触网等设施设备。
[bookmark: _Toc23179][bookmark: _Toc221717808]数据安全管理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与飞行作业单位应遵循如下数据安全管理要求：
飞行作业单位采集的城市轨道交通相关数据（包括空域环境、设施设备、运营状态等），应严格遵守数据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建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数据安全保护责任；
城市轨道交通相关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使用应符合轨道交通运营单位的数据管理要求，禁止泄露、篡改、倒卖数据，禁止将数据提供给无关单位或个人；
飞行数据的存储期限不少于1年，存储介质应具备防损坏、防泄露能力，重要数据应进行异地备份；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有权对飞行作业单位的数据采集、使用、存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数据安全管理要求的，有权终止其飞行作业资格，并追究相关责任。
[bookmark: _Toc219120486][bookmark: _Toc219120423][bookmark: _Toc8331][bookmark: _Toc221717809]安全保险要求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与飞行作业单位应开展如下安全保险工作：
飞行作业单位应为城市轨道交通低空无人机飞行作业购买第三者责任险，无人机设备及任务载荷应购买财产险；
保险期限应覆盖无人机飞行作业的全部时段，保险合同到期前，飞行作业单位应及时续保，未按要求购买或续保保险的，不得开展飞行作业；
飞行作业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的，飞行作业单位应立即启动保险理赔程序，及时赔偿事故造成的损失。
[bookmark: _Toc219120424][bookmark: heading_7][bookmark: _Toc219120487][bookmark: _Toc4947][bookmark: _Toc221717810]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219120488][bookmark: _Toc219120425][bookmark: _Toc32016][bookmark: _Toc221717811]应急处置原则
城市轨道交通低空无人机飞行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置应遵循安全第一、快速响应、协同处置、及时上报的原则。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及飞行作业单位应建立应急处置协同机制，明确应急响应流程、处置措施、责任分工，确保突发情况得到及时、有效处置。
[bookmark: _Toc2126][bookmark: _Toc221717812][bookmark: _Toc219120489][bookmark: _Toc219120426]应急响应流程
无人机飞行过程中出现失控、失联、故障、越界飞行、碰撞风险等突发情况时，操作人员应立即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同时向飞行作业单位及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口头报告。
飞行作业单位及轨道交通运营单位接到报告后，应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处置工作，同时向当地低空交通管理部门书面报告，报告应包括突发情况时间、地点、原因、处置措施、事态发展情况等内容。
突发情况处置完成后，相关单位应及时进行总结分析，查明事故原因，制定整改措施，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并将处置结果上报相关监管部门。
[bookmark: _Toc8487][bookmark: _Toc221717813]故障处置措施
无人机失控/失联
无人机设备失控／失联时，可采取以下措施：
无人机出现失控情况时，操作人员应立即尝试重新控制，若无法恢复，应启动无人机自毁、迫降等应急程序，确保迫降区域避开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区域及公共区域；
无人机出现失联情况时，飞行作业单位应立即通过地面站查看最后已知位置、飞行轨迹及电量信息等，组织人员开展搜寻工作；
若失联区域位于城市轨道交通禁飞区或运营线路上方，立即通知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采取临时限速、停运等防护措施，防止无人机坠落引发安全事故。
无人机设备故障
无人机设备发生故障时，可采取以下措施：
动力系统故障时，立即执行返航程序，若无法返航则选择远离城市轨道交通设施、人员密集区和易燃易爆场所的空旷区域迫降；
导航系统故障时，启用备用导航模块，操控员手动调整飞行姿态返航；
通信中断时，无人机自动执行预设返航程序，操控员在起降点等候接收，同时做好地面警戒；
迫降后，需立即检查无人机状态，评估是否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并向运营单位和监管部门报告。
无人机碰撞事故
无人机发生碰撞事故时，可采取以下措施：
发生碰撞城市轨道交通设施事故时，立即通知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停止相关区段运营，组织人员封锁事故现场，保护事故痕迹和证据；若造成人员伤亡，优先开展伤员救治，并拨打120急救电话；若造成轨道设施损坏，配合轨道交通维护单位开展故障排查和修复工作；
发生碰撞人员或地面财产事故时，立即保护现场，组织救援，协调保险公司开展理赔工作；
所有碰撞事故均需配合相关部门开展事故调查，提交飞行数据、设备检测报告等相关资料。
空域临时管制应对
收到临时管制通知或监测到空域管制信号时，立即停止飞行作业，操控无人机返航至指定起降点。若无法立即返航，需操控无人机悬停于安全高度，等待管制解除指令，期间持续与监管部门保持通信联络，不应擅自飞行。
[bookmark: heading_46]无人机越界飞行
发现无人机设备越界飞行时，可采取以下措施：
无人机出现越界飞行（进入限飞区／禁飞区）情况时，操作人员应立即操控无人机返航，若无法立即返航，应暂停无人机飞行，将其悬停在安全区域；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发现无人机越界飞行时，应立即进行警示劝阻，对拒不配合的，可采取电磁干扰、迫降等措施，制止其违法违规飞行行为。
[bookmark: _Toc11026][bookmark: _Toc221717814]应急演练与预案管理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及飞行作业单位应每年至少组织1次城市轨道交通低空无人机飞行应急处置演练，演练内容应涵盖无人机失控、失联、越界飞行、碰撞事故等典型场景，演练后应进行总结评估，优化应急处置预案。
飞行作业单位应根据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特点、低空域管控要求，制定针对性的无人机飞行应急处置预案，预案应包括应急组织机构、应急响应流程、处置措施、人员职责、物资保障等内容，并报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及相关监管部门备案。
应急处置预案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更新修订，当城市轨道交通空域划分、运营模式、无人机设备技术等发生重大变化时，应及时完成预案修订。
T/GBC XXXX—XXXX
T/GBC 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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